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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度第 1季勵志中學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

製作日期：112年 3月 13日 

一、委員組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召 集 人：張委員武修 

委    員：林委員雅鋒、徐委員永南、方委員惠生 

列席人員：校長林家如、副校長鄭哲成、秘書羅茂榮、教務主任彭筱惠、學務主任陳宗揚、輔導主任劉又慈、警衛隊長江明徽、

總務主任廖雯雀、醫護室護理師謝幸儒、人事主任莊新得、主計主任凃淑荔、政風主任顏子揚 

二、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

（一）112年 3月 9日 15時於勵志中學召開本年度第 1季視察會議，本次會議由張委員武修擔任會議主席，下次會議由林委員雅

鋒擔任會議主席，並擬訂以訪談方式針對學校目前有特別需要的教職員進行瞭解，以提供協助及改善處境。  

（二）本次會議出席委員 4名，校方列席人員 12名，議程中學校提出 4項校務報告與出席委員相互探討，簡述如下： 

1. 學校擬增設進修部之需求 

2. 不適任教師進退場機制或輔導 

3. 學校另規劃設立合格之技能檢定考試場地 

4.技訓所學後續販售其商品是否侵權疑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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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

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(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) 

(一) 

學校擬增設進

修部之需求 

本校高中部課程規劃係依敎育部頒訂

之108課綱辦理，惟110學年度改制矯

正學校實施各項教學活動後，評估學

生學習特質及未來賦歸社會之需求，

擬增設技術型高中進修部課程，以提

供更多元彈性與適性學習之教學內

容；並於學生入校訂定處遇計畫時，

由學生依其學習興趣與需求選定就讀

技術型高中或進修部課程，以符適性

揚才之原則。 

林委員：教育要有完全之準備，而轉銜教育實際是困難的，若技

術型高中或進修部課程不衝突，當然樂觀其成。 

徐委員：學校設立科系繁多，但學校目前只有二百多人，這樣可

成班嗎？而學籍掛那學校？校長回覆：可與外面學校合

作，其只有畢業證書掛名，也不另註記。 

方委員：之前我就很支持這方案，孩子在發展過程中能穩定學

習，這是非常重要，不過在拓展有困難度，如增加假日

或夜間之學習，有些科別難度甚高。而在辦理進修部之

法規需完善，另可對焦科別及經費申請上。 

張委員：學校所得支援可正常化，包含教師或課程，而支援如何

進到學校是很重要的，企業主認養支援進入，學生可申

請工作，未來出校後較有希望。 

校  長：勵志是特殊學校，希望各領域都能協助學生，目前麗明

營造、帝寶車燈及磊泰建設均表示可以支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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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

不適任教師進

退場機制或輔

導 

有關矯正學校不適任教師，應有完善

進退場機制，以維學生就學之權益。

另本校正式教師邱 OO 前以111年9月21

日勵中人字第11102000620號函予以曠

職登記2小時之處分，經法務部教師申

訴評議委員會裁定申訴評議結果，以

邱員申訴有理由，撤銷上開曠職之處

分。 

校  長：教育現場師師相護，而裡面及外面都一樣，是有許多認

真的老師，但一些未按規定予以懲處時，還提出申訴，

教評會不應由老師來評定，可否由外部人員共同評定。 

林委員：在一個團體官官相護好像是一種常態，如國民法官就造

成法官反彈，但在機制沒有改之前，只能用同儕的力量

來約束，現只能依規定，目前是無解。 

徐委員：在處分一個人之前，所掌握的證據要很明確，這樣對後

續辦理可能會好一些。 

方委員：依法規及機關的特殊性，學校可組委員會；另就不適任

老師，可予以輔導做成紀錄。 

張委員：對有問題老師可否先調整工作內容，也可以其他方式處

理，如讓他高就離開，避免其他認真老師受影響。外部

視察委員可以安排和老師聊聊對話，從癥結點去瞭解老

師在適應上的問題，以提供協助及改善處境。 

(三) 

學校另規劃設

立合格之技能

檢定考試場地 

本校規劃未來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合作，設立合格之技能檢定考試場

地，初步規劃有「托育（保母）人員

技術士」及「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檢

定」等二職類。 

林委員：這是非常好的規劃，對學生很有幫助。 

方委員：學生能在學校裡多考取其他的證照，雙管齊下很棒。 

張委員：在托育（保母）人員技術考照部分不僅是女學生，男學

生應也可規劃在其中。 

校  長：目前學校內也有一些是小爸爸的身份，已有納入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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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

技訓所學後續

販售之商業侵

權疑慮 

本校外聘之技能訓練課程授課教師，

於實習課程中教授學生烹調滷肉飯之

技術與配方，未來學校於夢工坊成立

後，如對外販售是類商品所產生之商

業行為，是否有侵權之疑慮？ 

林委員：所謂侵權是指有專利方面問題，如著作權有侵權時則為

告訴乃論罪。學校內為老師主動教授，故無刑事責任，

而民事方面若是以盜版論，主觀上無此動機。外界一般

若無刑事責任，則民事亦隨刑事判決，因此不需太擔心

侵權問題。 

方委員：之後於產品名稱或說明上，可主動註明告知引用何人。 

張委員：學校本是傳授知識技能之處所，但如能得到授權則較有

保障。而在販售方面，應需遵守矯正署相關規範。 

四、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(含解除追蹤、解除追蹤持續辦理、繼續追蹤等，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，由外部視察

小組視需要放入) 

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

110 3 徐委員：勵志中學在因應 COVID-19 之相關

防疫措施、流程、隔離動線及衛生教育等

皆有達到標準，甚至比外部醫療院所更加

嚴謹。 

新收健檢雖是依矯正署制定表格進行，若

是能增加學生體適能部分更佳。 

防疫措施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矯正署指

示辦理，時時更新資訊並公告之。 

 

 

針對學生體適能部分，每學年由學校體育

老師負責施測紀錄之。 

解除追蹤 

 


